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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产业园（一期）工程立体库包材用钢托盘采购项
目招标公告

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就下列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编号：ZJGX-2025-1105

二、采购组织类型及方式：国企采购－公开招标

三、招标项目名称及数量（详见采购文件）：

序

号
名称 规格（单位：mm）

数量

(只）

上限价

（单位：元）

投标保证金

（单位：元）
备注

1

黄酒产业园

（一期）工

程立体库包

材用钢托盘

采购项目

长 1200×宽

1000×高 165（主

叉孔高度 135）

12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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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摩擦力测试证明视频，要求投标方按招标文件要求制作样品后，使用拉力

计证明上下两个空托盘之间的防滑摩擦力≥140N(托盘表面以及支腿底部无附着

物、无机械结构的情况下)；

备注：第 2 项的视频证明材料提供截止时间同投标保证金截止时间。视频证

明材料以 U 盘方式呈现，以邮寄或现场送达的方式递交。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预审。

七、采购文件获取方式及时间：

1. 获取时间：2025 年 11 月 6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2 日 16:30 止，本项目需

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将下列加盖单位公章的资料扫描件（PDF 格式）

以邮件形式发至 1790197469@qq.com 邮箱内：①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②递

交资料者身份证及联系方式，③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④承诺声明，⑤未被“信

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有关采购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主体、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证明，⑥特定资格要求证明材

料，并在邮件内容中注明：单位全称、法人姓名、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联

系人邮箱号码。如出现同一家投标单位重复递交资料的，以资料提交的时间领先

者为准。递交资料时间截止日后，由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审核，资料符合的，由

代理机构通知购买招标文件及发送电子招标文件等资料。

2.招标文件售价：200 元，售后不退，请在投标报名前对公账户缴纳至以下

账户：（开户名称：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越城分公司，账号：

575904922610801，开户银行：招商银行绍兴城东支行），需备注项目名称和报名

单位（可简称）。

3.提示：

更正补充公告请在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zfcg.czt.zj.gov.cn/和浙江

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s://www.shaoxingwine.com.cn/更正公

告页面中下载。

八、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投标人应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 9:30 时整以前将

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总厂北区 210 会议

室（越城区三江东路 99 号），逾期送达不予接收。

九、开标时间及地点：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 9:30 时整在浙江古越龙山绍兴

mailto:5434661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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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总厂北区 210 会议室（越城区三江东路 99 号）开标。

十、投标保证金：人民币 72000 元，投标单位应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 16:00

前以电汇的形式（以到账时间为准）转至以下账户：（开户名称：浙江国信工程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越城分公司，账号：575904922610801，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绍兴城东支行），未缴纳投标保证金的其投标文件不予接收。

十一、招标公告发布：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zfcg.czt.zj.gov.cn/及浙

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s://www.shaoxingwine.com.cn/。

十二、本项目公告期限：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十三、质疑和投诉：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采购机构提出质疑。供应商对采购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机构未在规

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采购监督管理

部门投诉。

质疑受理地点：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云东路中

富大厦 9楼）；联系人：谢工；联系电话：13365464253；；联系邮箱：

1790197469@qq.com

投诉受理地点：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韩雪莲；联系电话：

0575-85157216。

十四、联系方式：

1.采购人：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裘锴开，13857596598

2.代理机构：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俞工，13675784032

3.监督单位: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韩雪莲,0575-85157216

十五、投标与开标注意事项：

本项目投标与开标采用以下方式：

1.现场递交标书,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25 年 11月 26 日 9:00 始至 9:30 截

止。投标人应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 9 时 30 分之前将投标文件送达至浙江古越

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总厂北区 210 会议室（越城区三江东路 99 号）现

场签收，应即交即走，逾期送达或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将予以拒收(或作无

效标处理)。

2.本项目投标文件允许投标单位通过邮寄快递方式送达（建议采用EMS、顺丰

http://zfcg.czt.zj.gov.cn/
mailto:1353507990@qq.com%20投诉受理地点
mailto:1353507990@qq.com%20投诉受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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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邮寄送达地址：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云东路中

富大厦9楼），接收人：俞工，联系方式：13675784032。快递寄出后，请将快递底

单照片发送邮件至1790197469@qq.com，邮件名称为公司名字+联系人姓名+手机号，

以便及时查收）。同时请充分考虑快递时间，最迟在2025年 11月 25日 17：00邮

寄送达。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除邮寄外包装外，投标文件仍需要

按采购文件要求封包，但在邮寄过程中发生的包封缺损或保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

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样品邮寄地址为：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总厂（三江东路

98 号），接收人：裘锴开，联系方式：13857596598。快递寄出后，请将快递底单

照片发送邮件至 1060603016@qq.com，邮件名称为公司名字+联系人姓名+手机号，

以便及时查收）。同时请充分考虑快递时间，最迟在 2023 年 11 月 25 日 16:00 邮

寄送达。

4.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等均可不参加开标会议。若投标人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不在现场参加开标会议的，取消开标现场的书面签字确认等有关操作

要求，投标人需向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告知其联系方式，以备询标等事宜。

5.本项目招标文件内对开标现场原件核验不作要求，采购人有权在标后对中标

候选人进行原件核验。投标人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标后

无法提供投标文件中复印件的相应原件的：（1）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中标方签订合同，

并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2）违法违规的报监管部门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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